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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和规范局新闻宣传工作，保障监管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科学、权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宣传引导作用，塑造药品监管系统良好的社会形象，营造共治共享社会氛围，依照上级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规定，制订本规定。
一、宣传报道归口管理
局新闻宣传工作实行全员参与、归口管理机制，综合处负责制定年度新闻宣传工作计划并抓好组织实施工作，协调联络有关新闻管理部门和新闻媒体，不定期召开局新闻工作会议，指导协调市县局新闻宣传工作。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紧密结合本处室、本单位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积极策划宣传主题和内容，研究提出具体宣传需求，并各确定1名通讯员负责本处室、本单位新闻宣传报道线索和典型材料的采写、提供等具体任务。
二、重要新闻发布
（一）重要新闻：指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重要工作部署及其进展情况，重大药品安全事故查处，监管工作重大举措及成效，以及药品质量监督检测结果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监测情况、重大突发性事件等重要信息。
（二）新闻发布。新闻发布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新闻发布会、专题新闻发布会、日常新闻发布。新闻发布会每年按计划举行2次以上；由综合处牵头做好发布会选题、报批等具体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根据重大事项、重大突发事件适时举行。日常新闻发布一般邀请新闻媒体记者采访或向主流新闻媒体提供通稿。局直属单位需要发布新闻信息的，应制定新闻发布计划，报区局审批。新闻发布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泄漏国家秘密。
（三）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相对固定的新闻发言人，规范新闻发布形式。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名义发布或内容为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重要新闻，由局领导担任新闻发言人并发布，必要时请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配合；日常新闻原则上由综合处协调有关处室负责人对外发布，必要时视情况邀请分管局领导担任新闻发言人并发布。
（四）发布程序
1、综合处与相关处室商定新闻发布会内容，报请局领导批准后实施。
2、根据发布会的内容，相关处室准备好发布材料、新闻通稿、背景材料及答问参考，综合处初审后，报局领导审定。
3、新闻发布会由综合处组织，相关处室配合。
三、日常新闻报道
（一）重要会议和活动的宣传报道由综合处组织实施，相关处室配合。凡以局名义组织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季度工作例会、综合性会议，以综合处为主组织宣传，视情由相关处室提供相关内容材料，共同配合完成。各处室承办的工作会议或活动，如需宣传，应事先通知综合处，协商有关报道工作，并准备新闻通稿及相关材料。
（二）国内媒体记者采访局领导，由综合处报请局领导同意后予以安排。根据采访提纲，由相关处室提供素材。国内媒体记者采访各处室，由综合处与相关处室协商后，按采访通知单办理。
（三）局机关任何个人，未经局领导批准，不得接受任何形式、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经审批安排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员，在向新闻媒体披露信息时，必须尊重事实，遵守保密等有关规定。
四、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
（一）凡突发性重大事件、涉外事件、社会影响面大的事件报道，由区局统一管理，实行全系统重要信息统一发布。区局根据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特点，制定突发事件新闻管理应急预案，保障应急状况下不同层级新闻发布及时、准确、有序，主动引导媒体，维护社会稳定，妥善有效处置。
（二）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启动新闻管理应急预案，根据程序要求，提出策划方案，收集相关情况。区局应在发布新闻通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前，根据突发事件性质和紧急程度将有关情况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局审定并批准后，组织新闻发布，并视内容通报相关部门和有关市、县（市、区）局。
五、新闻稿件审核
（一）区局领导的署名文章、专访文章等，发表前，应由综合处送局主要领导审定，并按规定进行报备。
（二）对敏感问题和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凡涉及的基本事实、重要数据，相关处室要进行核实，统一口径，做到准确无误，并由综合处送局领导审定后，方可公开发布。
（三）新闻媒体通过综合处安排采访后撰写的一般新闻稿件，由综合处协调相关处室负责人审定；重要稿件报请局领导审定。
（四）各处室、各单位自拟稿件需向新闻媒体提供或公开的，由拟稿处室主要负责人审核后，经综合处核稿并报请分管领导审批后发布。
六、表彰奖励和责任追究
新闻宣传工作纳入对各处室、各单位年度综合考核，具体由综合处商人事处制定考核细则并做好考核赋分工作。各处室、各单位和全体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新闻宣传有关规定和保密纪律。对未按相关程序、未经批准的各种新闻宣传行为或者违反保密纪律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

